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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

103年初階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 

簡章 

一、 辦理目的：為吸引更多青年朋友參加 103年初階青年國際事務

研習營，於九至十月於北、中、南加開 6個場次，捲動更多青

年朋友加入國際事務行列。 

二、 辦理日期：103年 9月至 10月，共 6場次。 

三、 辦理時間：2天(不住宿) 

四、 活動對象： 

(一)對於國際事務有興趣之 15-30歲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在學青 

    年。 

(二)每場 80名學員，含弱勢家庭、原住民青年保障名額共 10人。 

五、 報名方式及期間： 

    (一)報名方式： 

     1. 於報名期間內至青年署 iYouth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活動  

        網頁(http://iyouth.youthhub.tw)填寫報名資訊並列印報 

        名表。 

     2. 由各高中職及各大專校院發文並檢附報名資料，推薦符合資 

        格之青年學生報名參加。 

     3. 報名資料： 

       (1)103年初階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報名表。 

       (2)弱勢家庭青年請於報名時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1 份   

        (低收入戶資格認定需符合社會救助法第四條之規定，經  

       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審核認定，符 

        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  

        以下，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、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 

        年度一定金額者）。 

   (3)原住民族青年請於報名時檢附戶籍謄本影本，以戶籍謄 



 2 

           本註記為憑。  

 4. 將上述報名資料以掛號方式（非郵戳為憑）郵寄至 100臺北

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14 樓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國際參與科 

曾小姐收」，逾期或資料不齊全者均不予受理及補件。  

    (二)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名額額滿為止，錄取方式以線上報名 

        優先順序為準。 

    (三)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規定事項之最終修改權。  

六、 各場次時間地點： 

 

       日期 縣市 地址 

9/20(六)、9/21(日) 
臺中市 

逢甲大學 

(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) 

高雄市 
高雄醫學大學 

(高雄市十全一路 100號) 

10/4(六)、10/5(日) 
臺中市 

逢甲大學 

(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號) 

臺南市 
南臺科技大學 

(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 1號) 

10/18(六)、10/19(日) 
臺北市 

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 

(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 4段 88號) 

高雄市 
高雄醫學大學 

(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) 

 

七、活動議程： 

  青年國際事務研習營將在活動開始前加入破冰活動讓學員

們先打破隔閡，認識彼此。而今年度課程將請講師加入互動式

教學，運用小組討論，善用道具，並於每堂課準備小禮物，讓

青年朋友更能融入課程中，並從中獲得更多國際事務知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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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天 內容 

09:30-10:00 報到 

10:00-10:20 破冰活動 

10:20-10:30 主辦單位致詞暨大合照 

10:30-12:00 國際共同關注議題及發展趨勢 

12:00-13:00 午餐暨休息時間 

13:00-14:00 青年與國際參與經驗分享Ⅰ 

14:00-14:10 休息暨交流時間 

14:10-15:10 青年與國際參與經驗分享Ⅱ 

15:10-15:30 休息暨交流時間 

15:30-16:30 性別意識啟蒙 

1630 賦歸 

第 2天 內容 

09:30-10:00 報到 

10:00-10:30 聯誼活動 

10:30-12:00 區域整合、全球移動與前瞻領導 

12:00-13:00 午餐暨休息時間 

13:00-14:30 國際參與方案規劃 

14:30-15:00 國際參與方案規劃討論 

15:00-15:20 休息暨交流時間 

15:20-16:20 國際參與方案規劃發表 

16:20-16:50 綜合座談 

1650 賦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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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權利與義務 

(一)權利 

1.青年署負擔活動期間餐食、保險費用。 

2.全程參加者發放結訓證書乙張。 

 (二)義務 

1.全程出席(註 1)。 

2.同意青年署將個人資料建置於青年署國際事務人才資料

庫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理(註

2)。 

3.配合青年署各項青年國際事務校園推廣計畫並擔任推廣大

使。 

*註 1：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舉行時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、延期

或暫停本活動。 

*註 2：青年署為保護您的個人資料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於蒐集

之目的、個人資料之類別事由與目的範圍內，直接或間接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運用於青年署國際參與及交流資料

庫。當您的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您同意本案

得繼續保存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除青年署於專案執行期

間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為遵循其他法令之規定者外，您可

於專案期間隨時向青年署請求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

料。當您完成報名時，表示您同意其內容。 

 

  


